用火用电制度
1， 用火制度

1， 从事电焊，气焊操作人员，必须持证上岗。

2， 严格执行用火审批手续，领取用火许可证后方可进行操作。

3， 用火审批人员要认真负责，严格把关。确认无火险隐患后再行审批。批准用火应定时，定位，定人，定措施。用火证只限本人使用，并要随时携带，以备检查。

4， 进行电气焊操作前，应由施工主管进行消防技术交底，任何领带不能以任何借口纵容电气焊人员冒险操作。

5， 严禁在有可燃气，粉尘或禁止明火危险场所焊割。

6， 领导要合理安排施工程序，焊割作业不准与油漆，喷漆，脱漆木工等易燃操作同时间，同部位上下交叉作业。

7， 焊割结束或离开操作现场时，必须切断电源，气源。

8， 禁止使用不合格的焊割工具和设备，电焊的导线不能与装有可燃气的气体气瓶接触。也不能使用和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或部位穿过。

9， 焊割现场必须配备灭火器材，危险性较大的应有专人现场监护。

2， 用电制度

1， 电供应经过专门培训。掌握安装与维修的安全技术，持证上岗。

2， 施工现场暂设线路，电气设备的安装与维修，应执行(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定)。

3， 新设，增设的电气设备必须由主管领导批准，方可通电使用。

4， 各种电器设备或线路，不应超过安全负荷，并要牢靠，绝缘良好和安装合格的保鲜设备，严禁用钢丝带保险丝。

5， 设置及使用易燃液体，气体的场所应采用防爆型电气设备及照明灯具。

6， 定期检查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是否符合，发现隐患应及时排除。

7， 不能用纸，布或其他可燃材料做无骨架的灯罩，灯泡距可燃物保持一定距离。

8， 施工现场严禁和私自使用电炉，电热器具。

9， 各种机械设备的电闸箱内，必须保持清洁，不得存放其他物品。

